
數位發展部公告 中華民國112年5月9日
數位資源字第1126000761號

主　　旨：預告修正「電信號碼管理辦法」第二條、第三條。

依　　據：行政程序法第一百五十一條第二項準用第一百五十四條第一項。

公告事項：
一、修正機關：數位發展部。

二、修正依據：電信法第二十條之一第六項。

三、「電信號碼管理辦法」第二條、第三條修正草案如附件。本案另載於本部

全球資訊網站（網址：https://moda.gov.tw），「資訊服務」選項下「法

規查詢」之「草案預告」網頁。

四、本案係配合行政院組織改造，電信號碼核配及使用管理之權責機關改由數

位發展部管轄，為使電信號碼之管理事務順利執行，儘速明確前述事項之

辦理機關，爰預告期間定為14日。對於本公告內容有任何意見或修正建議

者，請於本公告刊登公報隔日起14日內陳述意見或洽詢：

（一）承辦單位：數位發展部資源管理司。

（二）地址：100057臺北市中正區延平南路143號。

（三）電話：（02）2380-0743。

（四）電子郵件：yty@moda.gov.tw。

部　　長　唐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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電信號碼管理辦法第二條、第三條修正草案總說
明

電信號碼管理辦法(以下稱本辦法)於九十二年九月二十九日訂定發
布，迄今歷經多次修正。茲為因應行政院一百十一年八月二十四日公告
數位發展部及其所屬機關組織法規自一百十一年八月二十七日施行，本
辦法管轄機關自一百十一年八月二十七日起變更為數位發展部，而核發
電信事業執照及籌設許可之主管機關仍為國家通訊傳播委員會，為利電
信號碼資源合理有效使用並使電信號碼之管理事務順利執行，儘速明確
相關事項之辦理機關，爰擬具本辦法第二條、第三條修正草案。

行政院公報　　　　　　　　　　　　　　　　　第029卷　第084期　　20230509　　教育科技文化篇



電信號碼管理辦法第二條、第三條修正草案條文
對照表

修正條文 現行條文 說明
第二條　本辦法所稱主管
機關為數位發展部。

第二條　本辦法所稱主管
機關為國家通訊傳播委
員會。

配合數位發展部及其所屬
機關組織法規自一百十一
年八月二十七日施行，本
辦法管轄機關自一百十一
年八月二十七日起變更為
數位發展部，爰修正主管
機關，以利電信號碼核配
管理等相關業務之推動。

第三條　本辦法用詞，定
義如下：
一、經營者：指經國家
通訊傳播委員會特
許或許可，並發給
第一類或第二類電
信事業執照之電信
事業。

二、籌設者：指取得國
家通訊傳播委員會
核發之第一類電信
事業籌設同意書而
未取得特許執照
者。

三、電信號碼：指維持
公眾電信網路互
通、識別、交換及
控制等正常運作所
需之識別碼、用戶
號碼、編碼等。

四、識別碼：指於公眾
電信網路內用以識
別網路、路由或服
務等之電信號碼。

五、用戶號碼：指用以
提供用戶電信服務
使用之電信號碼。

六、編碼：指供控制公
眾電信網路路由及
交換訊息之號碼。

七、黃金門號：指具有
一定排列規則、特
別意義或容易記憶
之用戶號碼。

八、受委託管理者：指
受主管機關委託辦
理電信號碼之核

第三條　本辦法用詞，定
義如下：
一、經營者：指經主管
機關特許或許可，
並發給第一類或第
二類電信事業執照
之電信事業。

二、籌設者：指取得主
管機關核發之第一
類電信事業籌設同
意書而未取得特許
執照者。

三、電信號碼：指維持
公眾電信網路互
通、識別、交換及
控制等正常運作所
需之識別碼、用戶
號碼、編碼等。

四、識別碼：指於公眾
電信網路內用以識
別網路、路由或服
務等之電信號碼。

五、用戶號碼：指用以
提供用戶電信服務
使用之電信號碼。

六、編碼：指供控制公
眾電信網路路由及
交換訊息之號碼。

七、黃金門號：指具有
一定排列規則、特
別意義或容易記憶
之用戶號碼。

八、受委託管理者：指
受主管機關委託辦
理電信號碼之核
配、調整、回收及
其相關管理作業之

配合數位發展部及其所屬
機關組織法規自一百十一
年八月二十七日施行，本
辦法管轄機關自一百十一
年八月二十七日起變更為
數位發展部，而核發電信
事業執照及籌設許可之主
管機關為國家通訊傳播委
員會，其餘款次之主管機
關皆為數位發展部，爰修
正第一款及第二款主管機
關，以資明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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配、調整、回收及
其相關管理作業之
機關（構）。

機關（構）。

行政院公報　　　　　　　　　　　　　　　　　第029卷　第084期　　20230509　　教育科技文化篇


